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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原住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申請中央計畫型補助時，請

妥適考量其實際財政能力及參採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

）政府補助辦法」第9條規定精神，優予協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本（107）年7月10日召開「研商直轄市山地原住

民區財政保障議題會議」決議續辦。

二、高雄市茂林、桃源及那瑪夏區公所於前揭會議反映，現行

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財政普遍困難，其財力分級係隨直轄

市之財力分級而定，於申請中央部會計畫型補助，常遭遇

配合款比例過高，財政較難負擔，爰建議將財力分級3級

（高雄市為3級），恢復為改制前原鄉財力分級5級（高雄

縣為5級），經前揭會議決議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加以研議。

三、嗣行政院主計總處本年8月15日主預補字第1070102055號

書函研復略以，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地方制度法規定，中

央僅負責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之補助，而對於原住民

區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之補助，係分由直轄市及縣政府負

責，爰中央僅訂定補助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之財力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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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表。又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（

以下簡稱補助辦法）第9條規定，中央酌予補助事項之最高

補助比率不得超過90％，但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

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及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，不在此

限，爰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之補助比率可由中央主管部

會視個案計畫性質等因素綜合考量後訂定，地方政府則依

核定計畫負擔配合款。

四、考量現行補助辦法並未規定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財力級次，

惟實務上中央部會辦理計畫型補助，涉及原住民區之財力

分級仍多隨其上級直轄市之財力分級而定，並考量多數原

住民鄉（鎮、市）及其上級縣之財政多屬艱困，為協助原

住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之建設發展，建請貴部（會）擬訂

及執行計畫型補助涉及原住民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時，妥適

考量其實際財政能力及參採補助辦法第9條規定之精神，

優予協助。

正本：行政院中央各部會(不含行政院主計總處)、本部秘書室、戶政司、地政司、合作

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、所屬一級機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

高雄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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